
附件 1

河北省建筑施工企业信用评价标准（2025 版）
信用信息 信息内容 认定依据 记分标准 评价规则 分值 时效 采集录入方式

基准分 / / / 60 分 / /

项目
信用
信息

项目
履约
信息

项目智慧工地或智能建造技
术应用情况

市级及以上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审核认定文件

每项工程建设项目采用一项或
多项智慧工地或智能建造应用
技术的记 1 分，最高 5 分

按记分累计从高到低排名
[3]。1-10 名为满分，后续
按照每 10 个名次递减 0.5
分，直至有记分的最低 0.5
分。无记分的 0 分。

5 分 12 个月

省、市[1]住房
城乡建设部门示范工程（项目）信息

以省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评审认
定的文件为准

国家级记 5 分，省级记 4 分，市
级记 2 分，最高 10 分

绿色建筑标识证书信息
以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发布的文
件、证书为准

三星级记 3 分，二星级记 2 分，
一星级记 1 分，最高 10 分

发包单位已提供支付担保的

银行保函、保险公司保证保险
（政府投资项目[2]可凭发包人
出具的建设资金落实证明材料
替代工程款支付担保函件）

每条数据记录 1 分，最高 5 分（结
算情况每项目仅记录 1 次）

市住房城乡
建设部门

发包单位已按合同约定的结
算周期（时间或进度节点），
对已完工程价款进行结算的

结算周期内，工程价款结算证
明材料

项目安全评价 以省安全监管系统数据为准
每条数据记录 1 分，按企业累计
分值除以其在建项目数记分

有在建项目的，按记分从
低到高排名。1-10 名为满
分，后续按照每 10 个名次
递减 0.1 分，直至最低 0.1
分；无在建项目的，分值

10 分 6 个月
共享省安全

监管系统数据



信用信息 信息内容 认定依据 记分标准 评价规则 分值 时效 采集录入方式
为有分企业分值的算术平
均值×80％。

项目
信用
信息

项目
履约
信息

项目工程质量管理和投诉处
置情况

根据属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工
程质量检查情况和投诉核查情
况进行评价

核查发现同一工程项目中同类
一般工程质量问题再次出现或
拒不整改的，每次记 1 分 直接扣减该项分值，扣完

为止。
5 分 3 个月

省、市、县
住房城乡建设

部门

发生工程质量投诉，属于保修期
内的问题，履行保修义务不到位
的，每起记 0.5 分

市、县住房城
乡建设部门

项目主要人员履职到岗情况

以实名制系统监测数据为准，两
类人员[4]×某一项目 3 个月内有效
签到天数的平均值除以 66 天为该
类人员该项目到岗率，企业所有
项目到岗率的平均值为两类人员
的到岗率

项目经理到岗率最高 100%，记
0 分，每低 1%，记 0.5 分

有在建项目的，按记分从
低到高排名。1-10 名为满
分，后续按照每 10 个名次
递减 0.5 分，直至最低 0.5
分；无在建项目的，分值
为有分企业分值的算术平
均值×80％。

10 分 3 个月

共享实名制
系统数据

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质量员）、
专职安全生产人员平均到岗率最高
100%，记 0 分，每低 1%，记 0.5
分

现场检查。评价无正当理由不
在岗的情形

项目经理未在岗一次记 3 分

省、市住房
城乡建设部门

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质量
员）、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1
人次未在岗记 1 分，依人次递加。

建筑用工实名制落实情况
根据现场检查和投诉举报核实
处理结果评价

现场施工人员每核实 1 人未在册
或无考勤记录的，记 1 分

项目
不良
信息

项目违规行为受到的行政处
理

以厅行业系统数据为准
每条数据记录记 1 分

直接扣减企业信用评价分
值

/
6 个月 共享厅行业

信用管理信息
系统数据

项目因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
群访群诉或社会舆情，拒绝、

每条数据记录记 2 分 12 个月



信用信息 信息内容 认定依据 记分标准 评价规则 分值 时效 采集录入方式
阻碍监督检查执法，拒不履行
行政处罚决定或处理意见，不
配合纠纷调解行为

企业

信用

信息

企业

良好

信息

党政机关或住房城乡建设部

门作出的与房建市政工程行

业相关的表彰、奖励、表扬等

信息

以市级及以上党政机关或住房

城乡建设部门发布的文件为准

国家级记 5 分，省级记 4 分，市

级记 2 分，最高 10 分

按 记 分 累 计 从 高 到 低 排

名。1-10 名为满分，后续

按照每 10 个名次递减 0.5

分，直至有记分的最低 0.5

分。无记分的 0 分。

10 分 12 个月

省、市住房

城乡建设部门

行业社会组织发布的表彰等

信息

以相关组织（详见附件）公开

发布的文件为准

国家级记 5 分，省级记 4 分，非

房建市政项目表彰不记分，同一

项目获得的不同表彰，级别、时

间以有利于企业的情形给予记

分，最高 10 分

省住房城乡

建设部门

参与抢险救灾防疫项目建设、

援建的房建市政工程项目建

设受到的表彰、奖励等信息

以市级及以上党政机关或住房

城乡建设部门发布的文件为准
每项记 1 分，最高 3 分

省、市住房

城乡建设部门
被列为房建市政工程类专业

应急抢险救援队伍

以市级及以上应急部门或住房

城乡建设部门发布的文件为准
每项记 1 分，最高 2 分

国家重大活动受到国家或省

级表彰、奖励等信息

以省级及以上党政机关或住房

城乡建设部门发布的文件为准

国家级记 1 分，省级记 0.5 分，

最高 2 分

省住房城乡

建设部门

企业

信用

信息

企业

不良

信息

企业违规行为受到的行政处

理
以厅行业系统数据为准

每条数据记录记 1 分
直接扣减企业信用评价分

值
/

6 个月 共享厅行业信

用管理信息

系统数据
向行政机关提供虚假材料、未

履行向行政机关作出的书面
每条数据记录记 2 分 12 个月



信用信息 信息内容 认定依据 记分标准 评价规则 分值 时效 采集录入方式

承诺等行为

被列入建筑市场主体严重失

信联合惩戒名单、拖欠农民工

工资严重失信联合惩戒名单

每条数据记录记 15 分 24 个月

行政

处罚

信息

严重

失信

行为

发生转包、违法分包的

以厅行业系统数据为准 每条数据记录记 6 分
直接扣减企业信用评价分

值
/ 12 个月

共享厅行业

信用管理信息

系统数据

挂靠、出借资质施工的

发生较大及以上建筑施工安

全生产事故、工程质量事故的

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

招标人串通投标的

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

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

中标的

一般

失信

行为

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

的

以厅行业系统数据为准 每条数据记录记 3 分
直接扣减企业信用评价分

值
/ 12 个月

共享厅行业

信用管理信息

系统数据

超资质范围承揽工程的

发生一般建筑施工安全生产

事故、工程质量事故的

行政

处罚

信息

一般

失信

行为

在施工过程中偷工减料、使用

不合格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

和设备的 以厅行业系统数据为准 每条数据记录记 3 分
直接扣减企业信用评价分

值
/ 12 个月

共享厅行业

信用管理信息

系统数据未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

设备和商品混凝土进行检验，



信用信息 信息内容 认定依据 记分标准 评价规则 分值 时效 采集录入方式

或者未对涉及结构安全的试

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取样检

测的

违反建设工程强制性标准施

工的

项目经理超出执业范围执业

的

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

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

企业利用虚假材料、以欺骗手

段取得企业资质、安全生产许

可证的

每条数据记录记 5 分

企业因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受

到房建市政工程领域行政处

罚的

每条数据记录记 2 分

注：[1]市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指设区市、定州市、辛集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雄安新区建设和交通管理局。
[2]政府投资项目指在中国境内使用预算安排的资金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建设活动，包括新建、扩建、改建、技术改造等。
[3]中式排名，并列排名不占用名次。即：相同数值同名次，后续名次连续，例如：无论多少个并列第 2 名，接续的排名仍为第 3 名。
[4]两类人员指项目经理为一类人员，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质量员）、专职安全生产人员为一类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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